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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9/2021_2022__E6_98_93_E

5_88_B6_E6_AF_92_E5_c80_319521.htm 公安部令(第87号) 《易

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管理办法》已经2006年4月21日公安部

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6年10月1日起施行。公

安部部长 周永康二ＯＯ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易制毒化学品购销

和运输管理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易制毒化学品管理

，规范购销和运输易制毒化学品行为，防止易制毒化学品被

用于制造毒品，维护经济和社会秩序，根据《易制毒化学品

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安部是全国易制毒化学

品购销、运输管理和监督检查的主管部门。 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辖区内易制毒化学品购销、运输管理

和监督检查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级人民

政府公安机关禁毒部门应当设立易制毒化学品管理专门机构

，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设专门人员，负责易制毒化学

品的购买、运输许可或者备案和监督检查工作。第二章 购销

管理 第三条 购买第一类中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

向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申请购买许可证；购买第二

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

安机关备案。取得购买许可证或者购买备案证明后，方可购

买易制毒化学品。 第四条 个人不得购买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和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 禁止使用现金或者实物进行易制毒

化学品交易，但是个人合法购买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

学品药品制剂和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除外。 第五条 申请购

买第一类中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和第二类、第三类易制



毒化学品的，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经营企业的营

业执照（副本和复印件），其他组织的登记证书或者成立批

准文件（原件和复印件），或者个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和复

印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